
 

       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申請書  

 申請人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  □男 □女 身分別 
□ 一般 

□ 原住民族 

相片黏貼處 

(3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半

身照片，背面標記姓名及

身分證統一編號並浮貼。) 

 
出生年月日 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或居留證號碼 

 

 
電    話 (日)              (夜)              (手機) 

 
緊急連絡人 姓名:             電話:                  關係:            

 
電子信箱  婚姻狀態  □未婚  □已婚 

 

戶籍地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住所 

□ 同上(免填)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托育服務登記

處所地址 

□ 同戶籍地址(免填)  □ 同住所(免填) 

□□□-□□         縣市             鄉鎮市區             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教育程度 □國小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以上 

 

登記資格    

□屆期換發資格無異動者，以下免填。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核發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幼兒保育、家政、護理相關學程、科、系、所畢業 

  畢業學校：_________________    科系：_____________________ 

□托育人員核心課程或專業訓練課程結業，核發機關：_____________、 

  核發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證書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 

 居家托育人員

五歲以下之子

女、受其監護

之人及三親等

內兒童及未收

取托育費用之

兒童 

□男_____人，出生年月日：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女_____人，出生年月日：____年____月____日、____年____月____日 

                         (欄位不足請自行增加) 

 □屆期換發                

 □換(補)發：______________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9.10修正版 



 

 托育服務類型 

 
□在宅托育服務 

□到宅托育服務 

□2位以上共同提供托育服務， 

另位托育人員姓名：_____________、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號碼：_____________  

檢附文件 

□1.最近 3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二張(請於背後標記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並浮貼於本表) 

□2.原核發之登記證書正本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請黏貼於本表) 

□4.登記資格證明文件(請黏貼於本表) 

□5.同住成員名冊(請填寫於本表) 

□6.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 

□7.自我評量之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表正本 

□8.三個月內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正本)、申請調閱警察刑事記錄同意書 

換發或補發事項(可複選) 應備文件項次 

□屆期換發 1.2.3.5.6.7.8 

□損毀換發 1.2.3 

□遺失補發 1.3 

□姓名變更 1.2.3 

□登記資格變更 1.2.4 

□變更托育處所且同住成員無異動 1.2.7 

□變更托育處所且同住成員有異動 1.2.5.6.7 

□變更托育服務類型(到宅改在宅) 1.2.5.6.7 

□變更托育服務類型(在宅改到宅) 1.2 

       共同居住成員名冊(不足請自行調整) 

關係 姓名 出生年月日 職業 備註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正面) 

(影印本須清晰.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背面) 

(影印本須清晰.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印本黏貼處(正面) 

(影印本須清晰.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保母人員技術士證影印本黏貼處(背面) 

(影印本須清晰.黏貼不可超出欄外)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審核紀錄(以下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填寫) 

一、 在職訓練(屆期換發者) 

□已完成 

□尚待補足    小時(內含基本救命術) 

不足時數將於    年    月    日完成。 

 

二、 體檢:最近一次體檢日期     年    月    日 

初
審
紀
錄 

 

審查單位：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 資格符合 

□ 資格不符合，說明：                                     

□ 文件不齊全，應於民國   年   月   日前補件：         

 

 

承辦人員：               主管人員：                   負責人： 

初
審
補
正
紀
錄 

 

審查單位：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補正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文件補齊，資格符合 

□ 文件補齊，資格不符合，說明：                       

□ 逾期未補正 

 

承辦人員：               主管人員：                   負責人： 

複
審
補
正
紀
錄 

 

審查單位：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補正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 文件補齊，資格符合 

□ 文件補齊，資格不符合，說明：                       

□ 逾期未補正 

 

承辦人員：               主管人員：                   負責人： 

審
核
結
果 

 

審查單位：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 經核合於規定准予發給服務登記證書 

□ 經核不符規定，說明： 

□ 逾期未補正 

 

承辦人員：               主管人員：                   負責人： 

 



 

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切結書 

 

本人            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證書，保證符合以下規定： 

一、本人無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條之一所定情事之一，包含： 

(一) 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罪、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之罪、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之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

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但未滿十八歲之人，犯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之罪

者，不在此限。 

(二) 曾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 

(三) 有第四十九條各款所定行為之一，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四) 行為違法或不當，其情節影響收托兒童權益重大，經主管機關查證屬實。 

(五) 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科

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不能執行業務。 

(六)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 曾犯家庭暴力罪，經緩起訴處分或有罪判決確定之日起五年內。 

二、 本人服務登記處所共同居住成員倘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第二十六

條之二所定情事之一，以提供到宅托育服務為限： 

(一) 有第二十六條之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四款情形之一。 

(二) 有客觀事實認有傷害兒童之虞，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邀請相關專

科醫師、兒童少年福利及其他相關學者專家組成小組認定。     

此致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申請人簽章 ： 

身分證/居留證統一編號
1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臺灣地區居留證統一編號、外僑永久居留證號碼或大陸地區配偶領有長期居留證件號碼 



 

申請調閱警察刑事紀錄同意書 

 

本人             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證書，於提供居家式托育服務期

間，同意主管機關查調本人之警察刑事紀錄。 

    此致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 

申 請 人 簽 章 ： 

身分證/居留證統一編號
1  ： 

地 址 ：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臺灣地區居留證統一編號、外僑永久居留證號碼或大陸地區配偶領有長期居留證件號碼 

 

 

 

 

 

 

 

 

 

 

 

 

 

 

 

 

 

 

 


